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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共同体智慧*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的考察

杨  晋  郑鑫颖

摘  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近代以来因为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我国传统的文化优势地位逐渐

丧失。此时，重新审视和梳理中华传统共同体智慧有助于更好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坚定社会

主义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追本溯源，是中国先祖们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性，形

成了血缘共同体；后在社会生产力和国家政治力量的双重推动下形成了地域共同体；最后，形成了基于

“天下一家”与“和以处众”为理念的命运共同体。德、礼、政、法在中国古代共同体存在和发展中起

到了重要的维系作用，逐步形成了厚重且凝练的中华传统法文化，展示出丰富且高超的共同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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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土壤与文化根基。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想当中，历来重

视运用历史视野看待现实问题，强调历史研究的现

实关怀。从固有法文化传统中汲取现代法治资源，

从中国古代的共同体智慧中寻求历史镜鉴，是彰显

文化自信的实然体现和重要途径。

两千多年前，荀子就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

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

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1］。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懂得用法律

*项目基金：本文系六盘水师范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古代官箴中的法理研究（LPSSYKYJJ202312）”的阶

段性成果。

［1］荀况：《荀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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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礼来节制自身的欲望，这一点在共同体建构和

维系过程当中的重要意义更加凸显。中国自古以农

立国，聚族结群而居，既然是群体生活便须有章法

可循。法律与德礼便是这种可循之章法。所谓“德

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1］，就是在强

调应当坚持“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为政方针。

与此同时，古人还“制礼作乐”，共同为治。《礼

记·乐记》言；“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

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2］

司马迁在《史记·乐书》当中说得更为明晰透彻：“礼

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刑，刑以防其奸。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3］，

礼仪是用来劝导人们民心向善的，音乐是用来调和

人们思想感情的，政令是用来统一人们的行为举止

的，刑罚是用来防止人们为非作歹的。礼仪、音乐、

刑罚和政令，这四者的最终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

了教化民众、凝聚民心，实现天下太平。由此足见，

礼乐政刑共同为治以维系共同体的生活，这是中华

传统法文化的重要特征。

一、同心圆的构建：共同体意识的
历史生成

《书》云：“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

文、思、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

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其所言的“以亲九族”，

是血缘共同体意识；“协和万邦”而化成天下是命

运共同体意识。中华传统法文化当中的共同体意识

最早表现为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法。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氏族逐渐发展为国家，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

法也就发展为了以地域为纽带的国家法；阶级国家

产生和发展之后，随着民族襟怀的扩大，天下观的

形成，使得以命运为纽带的共同体意识生成。

（一）血缘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古代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因此最先形

成的便是血缘共同体。古人们对于血缘关系的重视

历来不减，以血缘亲疏来划分尊卑等级是宗法制的

核心。我国古代农耕文明起源甚早且发达，为了实

现对土地的精耕细作，人们选择了定居的生活方式，

极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农业的发达进一

步加深了“人地依赖”，巩固了人们以血缘为纽带

的共同体意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男耕女织，

自给自足”为主要生产分工形式的自然经济模式建

立起来，由一夫一妇组成的“家”经由“子又有子，

子又有孙”为主的纵向延续和“婚相嫁娶”为主的

横向吸纳而逐渐发展成了由多个家组成的“族”。

“族者，凑也，聚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

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

有会聚之道，故谓为族”［4］，进一步扩大了血缘

共同体的范围，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早形成的共同体。

并且，这种共同体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和精心维系。

所以，无论是古时候的人们还是现在的乡村居民，

聚在一起居住的人几乎都是有着血缘关系或者同一

祖先。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血缘的重视举世皆知，原始

社会时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血缘亲属皆取决于

母系；进入男权社会后，血缘亲属皆取决于父系。

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历代服制以“己身”为中心，

根据父系血缘亲疏来进行延展和排列，凡在“五服”

以内的人就称之为“亲族”。正如梅因所指出：“原

始时代的社会并不像现在所设想的，是一个个人的

集合，在事实上，并且根据组成它的人们的看法，

它是一个许多家族的集合体。”［5］数家成族，诸

族为国，君王即众族之长，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组织

模式是谓家国同构，而其连接点便是族。

（二）地域共同体的构建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逐

渐被打破，血缘共同体扩大为地域共同体，两者相

互交融渗透。地域共同体指的是：以居住地来划分

的群体。古人们围绕水源和耕地定居，齐国最早开

始实行“编户齐民”以便于行政管理，以往的族权

［1］长孙无忌：《唐律疏议》，法律出版社，1999年

版，第3页。

［2］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

2009年版，第3315页。

［3］司马迁 ：《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

1040页。

［4］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00页。

［5］［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

馆，1959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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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王权的制约和规范。更重要的是，户是赋税缴

纳、徭役承担的基本单位，各国都大力支持户的发

展。于诸侯而言，天子分封户数愈多，往往表明其

地位愈高、财富愈丰；于官吏而言，户的数量增长

愈多，其政绩愈显。如此，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

会千方百计增加户的数量，以血缘为核心的聚居户

显然已不能完全满足这一迫切要求，于是乎各国常

通过人口迁徙、难民安置，以及鼓励分家的政策来

增加一地的户数。此外，战争与兼并，也使得其他

族群进入原来血缘共同体所生活的地域。

由是，地域共同体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家政

治力量的双重推动下构建起来。经过千百年的融合

与发展，我国各民族的地理分布呈现出“大杂居、

小聚居”的特点。这种分布特点使得各民族在政治、

经济与文化方面的联系进一步加强，逐渐形成了相

互依存、不可分离的统一体。

（三）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其一，

君民命运共同体。历代统治者都宣扬天命，自命为

上天之子。天子得到上天眷顾，自然风调雨顺、国

泰民安；天子不得上天眷顾，则不仅危及自身，也

会祸连百姓。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无论是天子将

相抑或是庶民百姓，其自身的地位和名分都需要放

置于伦理秩序关系网中才能准确定位、经久维护。

所以，自上而下莫不精心维护此伦理关系网，即便

是朝代更迭，江山易主，这张网也从未被破坏。而

这样一张大网必须以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任何单

一个体都不可能独自织就。君主们如此不遗余力地

想要将自身命运与百姓福祸捆绑在一起，目的有二：

（一）强调自身天下一人的统治地位；（二）正如

《说苑·建本》有言：“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

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

统治者唯有将自身融入百姓以打通君民关系才能受

万民拥戴。

其二，就是基于天下观而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礼记·大学》有言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

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所

谓修齐治平之道。《尚书》当中也强调“百姓昭明”

的更高一重就是“协和万邦”，这便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小我”向“大我”演进之路。无论儒墨道

法都注重立己达人。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群”

的概念至关重要，朱熹解释说“和以处众曰群”。

陈次升所言：“朝廷和于上，则百官和于下；众贤

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1］。人是社会性动物，“能

群者存，不能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2］，

结成共同体才能够更好地生活与劳作。

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注重“推己及人”。先秦时

期的诸子，莫不为饱受战火的天下百姓谋求更好的

生活与出路，这种救世的情怀与责任感已完全突破

当时诸侯国的界限，就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而言，

在他们看来的“天下人”的概念几乎已与我们今日

所言的“全人类”概念相差无几了，这可以视为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滥觞。

二、“德礼为本，政刑为用”：共
同体秩序的维护准则

班固云“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

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3］人是万物之灵，贵在“知

止”。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文明往往也就意味着节

制，用各种规则来节制自身欲望，规范个体言行。

共同体构建之后需要用规则来进行维系，不同的共

同体因其自身性质与构建历程的不同，从而各有其

不同的维系规则。

（一）以“礼”来维系血缘共同体

“礼”一直是中华传统法文化的晶核，中国古

代多“引礼入法”甚至“以礼统法”。汉儒董仲舒

首倡的“三纲五常”，旨在以道德准则来维护共同

体秩序，其本来是儒家之礼而非国家之法，因汉武

帝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才使得其成为封建正统思

想之核心要义。儒家维护共同体的伦理纲常愈发为

国家立法所采撷，礼法融合、儒法合流趋势日显，

降至《唐律疏议》，更是“一准乎礼”。

［1］陈次升：《谠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版，第333页。

［2］［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江西教育

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

［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

9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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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有会聚之道”，此道首先是礼。周公制

礼作乐，最早就是用来调整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的，

家族继承包括身位袭传和财产继承，通过礼的“亲

亲”来划分名分与财产，防止家族成员出现继承

纠纷以维护血缘共同体的秩序。同时“律义首重

伦常”［1］，国家立法设刑，通过共同刑事责任的

承担使犯罪者心有所累不敢以身试法，促使家族

成员之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2］，进而强化

了人们的家族共同体观念。如《史记》中有载：“秦

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日：‘彼

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勿妄言，族矣！’

梁以此奇籍。”［3］

可见，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里，礼义伦常对

血缘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发挥了维系和促进作用。

在家族这样一个血缘共同体当中，“等于国纪”

的“家之谱规”［4］同样起到了良好的维系作用。

所谓“家之谱规”即家规族约，是家族内部制定的

行为规范，是对国家法律的细化和补充，是中国古

代法律制度的重要渊源。因此，家规族约被视为“天

下通用之理”［5］，十分强调事君以“忠”、奉亲

以“孝”，如此，天下之族莫不忠君，族内之人莫

不孝亲，家族和睦，相亲相爱。

（二）以“法”来维系地域共同体

相比血缘共同体而言，地域共同体的生成添加

了更多的政治因素。因此，地域共同体的维系须从

国家政治治理角度出发。在氏族制度向着国家制度

演变的过程中，调整氏族成员相互关系并被自觉遵

守的原始习惯，逐渐上升为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的行为规范——法。

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维系地域共同体，

实行“编户齐民”，把人口固定在土地上，不得随

意迁移，违者治罪。管仲主政齐国时，“卒伍定乎里，

而军政成乎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

福祸共之”［6］，就是维系地域共同体的一个明证。

“法”不仅仅被用来规范共同体成员的行为，

也能在地域共同体的公共救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譬如在疫情防治工作当中，以国家律法形式来加以确

定和保障的赈恤被作为主要方式。如汉平帝二年，下

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并对死者家

属给予抚恤，“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

以上三千，两尸以上二千”［6］；宋太宗醇化三年五

月，诏令“太医署良医视京城病者，赐钱五十万具

药，中黄门一人按视之”，经过一个多月的疫情防

治，至“六月丁丑，大风昼晦，京师疫解”，太宗随

即下令“置常平仓”［7］；宋哲宗元祐八年曾发生疫

情，哲宗下诏“近日在京军民疾患，难得医药，可措

置于太医局选差医人，就班直、军营、坊巷，分认地

分诊治。开封府差官提举合药，并日支食钱，于御

前寄收封樁钱内等第支破，候疾患稀少即罢”［8］。

从这些举措可以看出，朝廷对于百姓的重视，

历代君主深知“民惟邦本”，无民则无国。同时，

若疾疫得不到良好的治疗和有效地防治，将造成大

量人口的无谓削减甚至导致户绝，这将大量减少成

丁人口进而削减国家税收，疫情防治于国于民都极

其重要。可见，对于地域共同体的维系，最为重要

的准则便是“法”。

（三）以“德”来维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

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

类——既把自己本身的类，也把其他物的类——当

作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

一种说法），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

［1］王明德：《读律佩觿》，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吕大钧：《吕氏乡约》，宋嘉定五年李大有刻本。

［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0页。

［4］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5］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

［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17页。

［7］脱脱：《宋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0页。

［8］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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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

待”［1］。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众星拱之”，历代君主希望以德育民，而使民以

德忠君，这就是以己之心度人，潜意识中把人当作

了类存在物。可见，对于命运共同体的维系，最为

重要的准则便是“德”。

先秦时期，人们缺乏对大自然的深刻理解，常

有鬼神之说。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说

在情感上可以尊敬鬼神，但是在理性层面，应当远

离鬼神。在中国古代治理理念之中，“天道”占据

着重要一席，但古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兴王易姓，

虽云天命，实系人心”［2］；尤其是对于治国理政者

而言，应当注重的是自身的德性、德行。所以，孔

子更强调“为政以德”。治国理政者应当按照德的

要求来治理国家，那么人民就会如同满天星辰拱卫

着北极星一样的依附着他、拱卫着他。自周人将关

注的焦点放到人的身上以后，德在君王治国理政、

官吏司牧百姓以及个人安身立命等方面，都成了极

其重要的衡量标准。奉行“人治”则必然强调“为

政之德”。《诗经》中强调的为政之德包括“敬

天”“法祖”与“好生”。“敬天”既是敬仰天道，

顺应天命，则天而行；“法祖”，即继承祖宗遗志，

常与“孝道”相联系；“好生”，即重视和珍惜生

命。故为政者应当励精图治，勤于民政，以使“四

民各安其业”［3］，下合民意而上应天心，此之谓“以

德配天”。昔日“王配于京，世德作求”［4］，武

王敬天法祖，建立都城镐京，继承祖先遗德，才能“永

言配命，成王之孚”［4］，永远顺应天命方可促成

王者的威信与贤德的美名。“世之所谓贤者，贞信

之行也”［5］，世人所称颂的贤能之士，必定有坚贞、

信实的道德品质与人性操守。司法官吏的司法裁判

也须“以德配天”，譬如颜真卿再迁督察御史时正

值天旱，他“辩狱而雨，郡人呼为御史雨”。

三、“伦理亲情，德法共治”：共
同体智慧的镜鉴价值

《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6］，宇

宙的运行，永恒而肃穆。发展的实质在于新事物的

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辩证的否定即是扬弃。中华

文化不仅以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闻名中外，更以

其绵延性光照千秋。对待历史与传统，我们应当同

时抱有“温情”与“审慎”。厘清中国古代共同体

智慧的镜鉴价值，并给予其应有的历史评价，是我

们应有的态度。

（一）重视伦理亲情以稳定社会秩序

我国《民法典》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

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

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

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

关系。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法制度渗

透到国家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依赖

于家族，家族塑造了个人，个人从属甚至附属于家

族，由此表现出来的便是家族本位主义。血缘是维

系家族共同生活的纽带，讲“礼”是中国人血液里

流淌的规则意识。热爱家庭生活、重视伦理亲情就

必然使人心有所系，男子以成家为立业之本，女子

以适人为己之归宿。同时，在家族本位主义语境之

下，每个人都有着浓厚的家族情感，正如司马迁所

言：“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7］，

对于预防犯罪而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

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8］。基于此，则“彼以

知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惧而为善”［9］。

［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9页。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页。

［3］陈次升：《谠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5页。

［4］《诗经》，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16页。

［5］《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46页。

［6］《诗经》，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744页。

［7］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67页。

［8］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35页。

［9］桓宽撰：《盐铁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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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卡利亚说：“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

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1］韩非子曾经讲

述过这样一则故事：“范文子喜直言，武子击之以杖：

‘夫直议者不为人所容，无所容则危身。非徒危身，

又将危父’”［2］。

可见，在以亲情伦理为重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当中，家族成员之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3］，

进而强化了家族整体观念，以引导、教育、规范、

震慑甚至是威慑更大范围的共同体，使其遵纪守法、

安分守己，对于犯罪特别是重大犯罪是有一定警示

和预防作用的，同时，“准五服以治罪”的定罪量

刑原则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等级秩序，为维护

共同体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于这一点今人应

当是无可非议的。

（二）重视人法相维以促使上安下顺

正如尤根·埃利希所指出：“无论在现在或者

是其他任何时候，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

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4］。对待

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应当同时抱有温情与审

慎，更应当从传统法文化当中汲取现代法治资源。

梁启超主张一个国家的“立法之业”应当被认为是

“政治上第一关键”，因为“觇国家之盛衰强弱者，

皆于此焉”［5］。由此可见，立法是一个国家实现其

政治功能、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治理手段。古

人说得好：“禁暴惩奸，弘风阐化，安民立政，莫

此为先”［6］，就是说禁暴惩邪，教化民风，安定百

姓以推行政事，没有什么比立法更重要的了。富勒

也曾说：“如果要使人类行为根据规则来加以治理，

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要有规则可循。”［7］同样也

是在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

事能成者，无有”［8］。那么，对于我国而言，加强

法治中国建设，首先就是要制定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让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有法可依。

古人曾说：“治人者法也 , 守法者人也”［9］。

一个国家只有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才能真正实现

“人法相维 , 上安下顺”［9］。人民是我国的主人翁，

因此，必须要在“加强重点领域立法”［10］的过程

当中，努力“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10］，

立法机关要坚持民主立法。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始

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走群众

路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注重民主立

法。民主立法的核心要义在于立法决策、立法活动

中，应当依据和贯彻民主原则。古人说得好：“知

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11］我国坚持

全面依法治国，广大人民群众最具发言权，法律要

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现实需求，就必须积极拓展广大

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途径，让更多人的立法意见、

建议与要求得到充分地反映、采纳和满足。立法机

关所做出的立法规划计划应当及时、准确地加以公

开，法律草案的起草、审议要公开，征求到的意见、

建议和要求以及立法文化和资料也要公开，更要充

分体现我国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制度优势。

“办好中国的事情 , 关键在党。”［12］之所以

［1］［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2］《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29页。

［3］吕大钧撰：《吕氏乡约》，宋嘉定五年李大有刻本。

［4］［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5］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6］刘眗：《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40页。

［7］沈宗灵：《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05页。

［8］《墨子闲诂》，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1页。

［9］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79页。

［10］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

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页。

［11］王充：《论衡》，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76页。

［1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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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就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

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

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 是全国各族人

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1］。我国要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法治中国。新中国

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通过政

治领导，领导我国立法机关在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以及依法立法等各个方面均迈出了新的步伐。

当前，我国的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那

就是业已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

体上已经实现了有法可依。［2］韩非子说得好：“国

无常强，无常弱”，而决定国家强弱的关键，在

于是否能坚持“奉法”，因为“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3］。一个国家想要长久的保持

强盛，必须将法律奉为治国理政的圭臬。“国无常

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4］，

国家的法律能够得到实施，严格依法执法、依法

办事，就能安定有序，反之，就混乱无序。“法者，

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5］，法是天下所

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是指引人们如何行事的社

会规则。

我们学习历史，并非是为标榜过去，实为借鉴

现在，更为取法将来。纵观党的历史，党领导人民

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

自身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

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可见我们党始终秉承和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

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进入

了全面法治的新阶段，这将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国

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注重以德怀远以维护国家形象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礼仪之邦”的美誉，注

重“以德怀远”。韩非子认为“德”是明君圣主的

必备品质，即君主须时刻保持清醒警惕，于外能够

“无怨雠于邻敌”，对内可使“民蕃息而畜积盛”，

是为之“德”。司马迁谓帝喾“其德嶷嶷”，这里

所讲的“德”就是顺天急民，取材节用，抚教群生。

在司马迁看来，帝喾之德更多的是顺天人之道，既

带有浓厚的天道崇拜色彩，又是可使人亲睦的伦理

规则。同样，在司马迁的笔下，汉文帝亦讲求“理

育群生”才能应“三光之明”，即抚育民人百姓才

能顺应天道。可见，在司马迁的精神世界当中，德

之大者乃是一种普适性的民生关怀，其追求的理想

效果是“天下怀安”。在班固看来，汉高祖刘邦重

君臣大义，为义帝素服送葬，是为之“德”，并说

“汉承尧运”，那么尧之德如何呢？在班固的笔下，

尧之德在于使君臣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司其职，

以实现天下咸安。统治者有“德远”之意识，即怀

远以“德”。德具有了更为普适的积极意义，是天

下观的重要内容和具体维系规则。所谓“仁不异远”，

此处所讲的德，不仅要求重视鲜活的个体生命，还

需注重友好的相邻关系，即便是在战时双方也“不

斩来使”。这样的德起到了类似今日之国际法的

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了从巩固独立、融入世

界到引领时代的历史转变。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一

系列重大成果，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

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注

重对他国利益的合理关切，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

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2］习近平：《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2014 年

版，第144-146页。

［3］《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1页。

［4］王符：《潜夫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9页。

［5］《管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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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展示出了“礼仪之邦”的良好国家形象。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解决

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为各国抓住机遇共同发展，为解决世界向何处

去等问题提供了全新选择，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

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四、结语

就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智慧而言，伴随着中国

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由家到族再到国的演替，血缘

共同体、地域共同体以及命运共同体先后生成，

最早地体现了圈子文化的概念。在我国自古以来

以“天下大同”的时政思想观念下，初步形成以

法为中心治理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共同体生

活当中，中国传统法文化体现出我国人民在长远

历史中共同体的塑成有着先天独后的智慧。古人

云“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德与礼作为中

华传统法文化的晶核，为历代国家立法所采撷，

完成了国家与社会对儒学的具体实践；韩非子说

“家有常谷，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

政与法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规范着

人们的行为举止，维护着社会的稳定统一，保障

着国家的井然秩序。

就共同体秩序的维护智慧而言，从中国古代

真切的共同体生活中抽绎而出的中华传统法文化，

蕴含着丰富且高超的共同体智慧。中华传统法文

化秉承“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价值理念，坚

持“治民先治官”的治理方略，具有“理性务实、

敦诚坚韧，忠孝尚和、以德化民”的民族精神，

凝聚中国古代社会的法文化共识以及体现社会转

型与法律变革相适应的内在规律。同时，中华传

统法文化中“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方针，将德、

礼、政、法融于一身，在人情伦理维系与规则秩

序稳定之间寻求到了恰当的平衡点。

中华传统法文化以其精要的思想，构筑了“其

视天下犹一家”的以家国一体为理念的共同体文

明，积淀了“天下之本在国 , 国之本在家”的以家

族本位为特征的共同体意识，展现了“沛然德教

溢乎四海”以致“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共同体

智慧。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透视与

提炼中国古代共同体智慧，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广

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全面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理解和认同，增强全社会建

设法治中国的信心和决心；有助于坚定广大人民

群众的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和文化自信；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

心力，进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精

神支撑和持久推动作用。


